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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力專用名詞 定義及說明 

負載預測 本公司長期負載預測係針對未來 15 年台電系統(包含台電公 

司、民營發電業者(IPP)與自備汽電共生設備業者售給台電)之

需電量、供電量、尖峰負載等成長趨勢進行預測(有別於經濟

部能源局公告之全國需電負載預測)。本公司長期負載預測 於

每年初依最新經濟、人口、氣溫、電價與需求面管理成效等

趨勢，進行滾動更新 (最新長期負載預測 10302 案)，每年 中

並依實際環境變化，檢討修正預測值，作為未來電源開發、電

網建設、財務預測、經營策略等長期規劃之重要參考依據。 

基、中、尖載機組 基載 

機組需滿足可長時間連續運轉且發電成本低之特性，如核能 

及燃煤火力等。 

中載 介於基載與尖載特性間之機組，即供應基載與尖載間的

用電 負載，它必須可接受調度，於早上清晨時方升載或併聯發

電， 於深夜用電離峰期間則降載運轉，或解聯停止發電，如

調整 池水力、燃油與燃氣汽力機組及複循環機組等。 

尖載 尖載機組必需具起、停快速之能力，可適時增加出

力，滿足 尖峰用電需求，如抽蓄水力、水庫式水力及氣渦

輪機等。 

風力、太陽光電及川流水力等發電廠受天候、季節、白 

天與黑夜的影響，發電出力不穩定，不但無法長時間連續運 

轉，也無法配合調度指令增加出力，是為間歇性能源。 

備用容量 系統備用容量=系統規劃淨尖峰能力-系統尖峰負載，以備系 
統檢修、緊急跳脫、運轉或未預估之負載使用。 

備用容量率  系統規劃淨尖峰能力-系統小時尖峰負載(平均值 ) 

備用容量率= 系統小時尖峰負載(平均值) × 

100% 

其中： 系統規劃淨尖峰能力：不考慮歲修、小修(檢修)及

故障機組容量 例如： 

102 年 8 月 9 日系統備用容量率之計算： 

系統規劃淨尖峰能力為 39,908.9MW 系統 

小時尖峰負載(平均值)為 33,957.4MW 

＝＞備用容量＝39,908.9－33,957.4＝5,951.5MW 

5,951.5 
＝＞備用容量率＝ ×100%＝17.5% 

33,957.4 



備轉容量 備轉容量＝系統運轉淨尖峰能力－系統瞬時尖峰負載，指當 

天實際可調度之發電容量裕度，亦即系統每天的供電餘裕。 

備轉容量率 系統運轉淨尖峰能力-系統瞬時尖峰負載(瞬間值) 

備轉容量率= 系統瞬時尖峰負載(瞬間值) × 

100% 

系統運轉淨尖峰能力：扣除歲修、小修(檢修)及故障機組容

量、火 力機組環保限制、輔機故障、氣溫變化、水力考慮

水位、水 文、灌溉及溢流等。 

例如： 

102 年 8 月 9 日系統備轉容量率之計算： 系統運轉淨尖峰能

力為 37,515.6MW 系統瞬時尖峰負載(瞬時值)為 33,887.0MW 

＝＞備轉容量＝37,515.6－33,887.0＝3,628.6MW 

 

＝＞備轉容量率＝3,628.6 ×100%＝10.71% 

33,887.0 

淨尖峰能力 各發電機組在正常發電情況下，可提供給系統之最大出力， 
即為淨尖峰能力，計劃中火力、核能機組為按裝置容量扣除 

廠用電後之淨出力。水力機組係指枯水流量或水位，其流量 

經調節後集中六小時內使用所得之最大出力或機組於該水位 

下之最大出力。 

發電設備容量因數 特定時間內發電廠(或機組)之平均負載(包括廠內用電)與其 

平均裝置容量之百分比。 
 

 

最高負載(尖峰負 

載) 

特定時間內(每日、每月、每年)，每小時輸出電力之最高值， 

單位為千瓦 KW。 註：係指台電系統(包含台電公司、民營發

電業者(IPP)、自備 汽電共生設備業者售給台電)之輸出電力。 

平均負載 特定時間內(每日、每月、每年)，平均每小時之輸出電力。 

計算方式：特定時間內(每日、每月、每年)輸出電力總和除 

以此特定時間之小時數，例：全年發電量/8760 小時(一年小 

時數) 

瞬時尖峰負載 台電系統瞬間輸出電力之最高值。 

負載率(負載因數) 平均負載與最高負載之百分比。 
 

 

機組大修 也可稱作歲修，指水火力及核能機組運轉至一定時數必須停
機、進行安全檢 
查並更換部分配件以確保運轉安全所進行之維修工作，類似 

汽車跑一定公里數必須回廠保養檢查（修），以確保行車安 
 



 全。 

線下補償 架空或地下輸電線路（電壓 6 萬 9 仟伏特以上）經過他人土 
地上下，造成土地使用受到限制，而給付土地所有權人適當 

價金予以補償。 

時間電價 依不同供電時間之供電成本分別訂電價之制度。現行電價表 
依時段劃分為二段式時間電價(離峰、尖峰時間)與三段式時 

間電價(離峰、半尖峰、尖峰時間)。 

減少用電措施 較大契約容量的用戶配合台電公司，於事先約定好的時間(或 
配合台電需要)減少用電量，台電公司則以基本電費折扣的方 

式回饋用戶。 

需量反應 台電公司透過時間電價等各種誘因，鼓勵用戶調整用電習 

 慣，將尖峰時間用電移轉至離峰時間使用，稱為「需量反應」。 

 用戶配合「需量反應」 措施不但可以減輕電費負擔，台電公 

 司亦可降低供電成本，延緩投資興建新電廠。 

線路補助費 用戶申請新設、增設或變更用電須繳付之費用，用以分攤本 

 公司所需新添建線路之部分工程費用及既設共用供電設備之 

 投資成本。 

限電 一般來說，電力系統正常運轉時，均以良好的品質持續供應 

 用戶電力，然而若是遭遇電源不足或輸配電設備受限制時， 

 則可能導致限電。 

 限電為限制用電的簡稱，乃電力公司為確保供電系統安全， 

 避免電力系統全停電，迫不得已所採行之限制用戶用電措 

 施，即所謂的限電。 

 最讓大家印象深刻的應該是民國 88 年 921 大地震，台電公司 

 發電、輸電、配電…等設備受損嚴重，無法正常供電，因此 

 中、北部地區被迫實施限電。 

AMI Advanced Metering Infrastructure 智慧型電表基礎建設：係由 

 智慧型電表（Smart Meter）、通訊網路（利用無線或有線通訊） 

 及控制中心（系統）所組成。其中智慧型電表可計量用電度 

 數，並可記錄電力品質；控制中心主要負責採集和維護所有 

 電表資料。 

綠色電力 綠色電力(Green Power)係指再生能源電力及環境友善之發電 
 方式，所產生之電力其二氧化碳之排放量為零或趨近於零， 

 主要來源為太陽能、風力、生質能、地熱等，我國則以太陽 

 能及風力為主。 

 綠色電力效益以我國為例，使用  1  度綠色電力取代傳統電 

 力，可減少排放 0.522 公斤 CO2(以 102 年度電力係數為例)。 

 經濟部為響應民間團體及各界對於綠色電力之需求，已完成 

 「自願性綠色電價制度試辦計畫」，於 103 年 7 月 1 日正式實 



 

施。藉由需求面主動參與，促進民眾及企業參與節能減碳行 

列，進而支持發展再生能源。就產業面而言，可降低企業產 

品碳足跡，提高產品形象或競爭力；就社會面而言，提高民 

眾對再生能源的認識，進而加深民眾對於再生能源的接受  

度。(資料來源：經濟部能源局網站) 


